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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
学生奖学金评审办法

信息学〔2018〕11 号

为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鼓励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

发展，成为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

设者和接班人，根据国家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

设立优秀学生奖学金、单项奖学金、考研奖学金和各类专项奖学

金。为了使评奖评优更加公平、合理、规范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奖基本条件

1、本院在读全日制本科生；

2、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
3、遵守国家法律、公民道德规范、学院管理制度，评奖学

期无违纪违规处分；

4．勤奋学习，严谨求实，勇于进取，成绩优良；

5．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成绩及格

（仅限于优秀学生奖学金）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1．评定原则。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。

2．评定依据。以学生综合测评为主要依据。

3．评定组织。学院成立评定工作领导小组，以同一年级同

一专业为单位成立评定工作小组。

4．评定程序。评定工作由各系负责实施，学工部复审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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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院领导审批。按照学生个人申请、评定小组评定、公示 5 个工

作日、确定最终名单的程序进行。

5．转专业学生本学期的奖学金在原专业中评定。

三、各类奖学金

（一）优秀学生奖学金

优秀学生奖学金用于奖励在校期间努力学习、品学兼优的学

生。

优秀学生奖学金每学期评定一次，每学期开学时评定，颁发

前一学期的奖学金和荣誉证书。

该学期所修课程有不及格者，不能申请优秀学生奖学金。毕

业班学生不参加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评定。

优秀学生奖学金奖项设置、奖金数额、评奖比例和申请条件

如下：

等级 金额 评奖比例 申请条件

一等奖 1500 元 占专业人数的 5% 平均学分绩点排名列专业前

10%；

二等奖 750 元 占专业人数的 10% 平均学分绩点排名列专业前

25%；

三等奖 400 元 占专业人数的 15% 平均学分绩点排名列专业前

45%；

（二）单项奖学金

单项奖学金用于奖励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，其评奖比

例为不超过学生数的 10%。

单项奖学金每学期评定一次。每学期开学时评定，颁发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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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期的奖学金和荣誉证书，毕业班学生不参加单项奖学金的评比。

单项奖学金的设置和评奖要求如下：

奖项 金额 评奖要求

学生工作奖 200 元
在学生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学生干

部

社会实践奖 200 元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成绩突出者

文体活动奖
200 元 在文艺活动或体育运动中成绩突

出者

道德风尚奖
200 元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，为创造良好校

风、优化校园环境作出突出贡献者

学习优胜奖 200 元 成绩有显著提高者

科技创新奖

200 元
在专业学术、学科竞赛、创新创业

中有突出表现。

（三）考研奖学金

为鼓励毕业生继续求学深造，特设立考研奖学金。考研奖学

金金额为 1000 元/人。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被录取或申

请境外高校（以当年教育部批准的境外正规高校名单为准）攻读

硕士学位被录取的学生，凭官方录取证明申请考研奖学金。考研

奖学金在毕业当学期评定，申请截止日期为每年的 6 月 15 日。

（四）专项奖学金

除上述奖学金之外，我院学生还可以申请国家奖学金、省政

府奖学金、励志奖学金等其他专项奖学金。专项奖学金依据其相

应的评审办法进行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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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各系根据本办法实施奖学金评定，系内有增补的细则报

学工部备案并严格实施。

五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以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

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由学工部负责解释。


